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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專業委員會  

通告  

第 1/2023/CPC 號通告  

一、茲根據第 20/2020 號法律《會計師專業及執業資格制度》第

七條（一）項，公佈經會計師專業委員會於二零二三年 2 月 22 日全

體大會通過的《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  

二、《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載於作為本通告組成部分

的附件一。  

三、執業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可提供會計和稅務服務的會計

師和會計公司提供因法律、承批合同或監管當局要求的對財務信息執

行商定程序服務時，須遵守《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的規定。  

四、執業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可提供會計和稅務服務的會計

師和會計公司提供因法律、承批合同或監管當局要求的其他商定程序

服務時，亦須遵守《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內適用的原則及

規定。  

五、《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自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起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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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主席     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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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 

總則 

1. 為了規範會計師1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業務，明確執業責任，制定

本準則。 

2. 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的目標，是會計師對特定財務數據、單一財務

報表或整套財務報表等財務信息執行與特定主體商定的具有審計性質的程序，並

就執行的商定程序及其結果出具報告。本準則所稱特定主體，是指委託人和業務

約定書中指明的報告致送對象。 

3. 會計師執行商定程序業務，僅報告執行的商定程序及其結果，並不提出

鑑證結論。報告使用者自行對會計師執行的商定程序及其結果作出評價，並根據

會計師的工作得出自己的結論。 

4. 商定程序業務報告僅限於參與協商確定程序的特定主體使用，以避免不

瞭解商定程序的人對報告產生誤解。 

5. 會計師執行商定程序業務，應當遵守相關職業道德規範，恪守客觀、公

正的原則，保持專業勝任能力和應有的關注， 並對執業過程中獲知的信息保密。 

6. 本準則不對商定程序業務提出獨立性要求；但如果業務約定書或委託目

                                                      
1 為適用本準則，“會計師”一詞包括執業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及可提供會計和稅務服務的會計師和會

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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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會計師的獨立性提出要求，會計師應當從其規定。如果會計師不具有獨立性，

應當在商定程序業務報告中說明這一事實。 

7. 會計師應當按照本準則的規定和業務約定書的要求執行商定程序業務。 

業務約定書 

8. 會計師應當與特定主體進行溝通，確保其已經清楚理解擬執行的商定程

序和業務約定條款。會計師應當就下列事項與特定主體溝通，並達成一致意見： 

（一）業務性質，包括說明執行的商定程序並不構成審計或審閱，不提出鑑證結

論； 

（二）委託目的； 

（三）擬執行商定程序的財務信息； 

（四）擬執行的具體程序的性質、時間和範圍； 

（五）預期的報告樣本； 

（六）報告分發和使用的限制。 

9. 如果無法與所有的報告致送對象直接討論擬執行的商定程序，會計師應

當考慮採取下列措施： 

（一）與報告致送對象的代表討論擬執行的商定程序； 

（二）查閱來自報告致送對象的相關信函和文件； 

（三）向報告致送對象提交報告樣本。 

 

10. 如果接受委託，會計師應當與委託人就雙方達成一致的事項簽訂業務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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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書，以避免雙方對商定程序業務的理解產生分歧。 

計劃、程序與記錄 

11. 會計師應當合理制定工作計劃，以有效執行商定程序業務。 

12. 會計師應當執行商定的程序，並將獲取的證據作為出具報告的基礎。 

13. 執行商定程序業務運用的程序通常包括： 

（一）詢問和分析； 

（二）重新計算、比較和其他核對方法； 

（三）觀察； 

（四）檢查； 

（五）函證。 

 

14. 會計師應當記錄支持商定程序業務報告的重大事項，並記錄按照本準則

的規定和業務約定書的要求執行商定程序的證據。 

報告 

15. 商定程序業務報告應當詳細說明業務的目的和商定的程序，以便使用者

瞭解所執行工作的性質和範圍。 

16. 商定程序業務報告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一）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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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件人； 

（三）說明執行商定程序的財務信息； 

（四）說明執行的商定程序是與特定主體協商確定的； 

（五）說明已按照本準則的規定和業務約定書的要求執行了商定程序； 

（六）當會計師不具有獨立性時，說明這一事實； 

（七）說明執行商定程序的目的； 

（八）列出所執行的具體程序； 

（九）說明執行商定程序的結果，包括詳細說明發現的錯誤和例外事項； 

（十）說明所執行的商定程序並不構成審計或審閱，會計師不提出鑑證結論； 

（十一）說明如果執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執行審計或審閱，會計師可

能得出其他應報告的結果； 

（十二）說明報告僅限於特定主體使用； 

（十三）在適用的情況下，說明報告僅與執行商定程序的特定財務數據有關，

不得擴展到財務報表整體； 

（十四）會計師的簽名； 

（十五）會計師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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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會計師事務所或會計公司的名稱（如適用）； 

（十七）報告日期； 

（十八）簽發報告的地點。 

附則 

17. 如果會計師具備專業勝任能力，且存在合理的判斷標準，可參照本準則

對非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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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業務約定書示例 

 

執行商定程序業務約定書 

甲方：ABC有限公司 

乙方：M&N會計師事務所 

茲由甲方委託乙方對 ... ...（特定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業務，經雙方協商，達

成以下約定： 

一、委託目的與工作範圍 

1. 乙方接受甲方委託，為了協助甲方 ... ...（具體目的〉，對 ... ... (特定財務信息) 

執行經甲、乙雙方共同協商確定的程序。 

2. 乙方對 ... ...（特定財務信息）執行下列由雙方商定的程序並向甲方報告得出

的結果： 

（詳細列出擬執行的程序的性質、時間和範圍） 

3. 乙方執行的是商定程序業務，並不構成審計或審閱，因此乙方不發表任何審計

或審閱意見。 

二、甲方的責任和義務 

（一）甲方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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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有責任保證會計資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因此，甲方管理層有責任妥善保存

和提供和本業務有關的全部資料 ，這些資料必須是真實的和完整的。 

（二）甲方的義務 

1. 及時為乙方執行上述商定程序提供所要求的全部會計資料和其他有關資料。  

2. 為乙方派出的有關工作人員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和協助，主要事項將由乙方

於業務工作開始前提供清單。 

3. 按本約定書的約定及時足額支付業務費用和乙方在執行業務期間代墊的費用。 

三、乙方的責任和義務 

（一）乙方的責任 

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的規定和本約定書的要

求，對... ...（特定財務信息) 執行上述雙方商定的程序，並對實施程序的結果出

具報告。 

（二）乙方的義務 

1. 按照約定時間完成商定程序業務，出具報告。 

2. 除《執業會計師道德守則》列出的例外情況外，乙方應當對執行業務過程中

知悉的信息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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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務收費 

本次業務收費是以乙方各級別工作人員在本次業務中所耗費的時間為基礎計算

的，乙方預計本次業務的費用總額為澳門元XXX元。此外，甲方還應支付乙方代

墊的費用。 

五、業務報告和報告的分發與使用的限制 

1. 乙方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的規定和本約定

書的要求，出具報告。 

2. 乙方向甲方出具... ...（報告標題）一式XX份，供甲方（如果報告還需分發給其

他特定使用人，應在此說明）為上述委託目的使用， 不得用於其他目的及分發

給其他單位或個人。 

3. 甲方在提交或對外公佈... ...（報告標題）時，不得修改或刪節乙方出具... ...（報

告標題）的任何內容。 

六、本約定書的有效期間 

本約定書自簽署之日起生效，並在雙方履行完畢本約定書約定的所有義務後終止。

但其中第三（二）2、四、五、八、九、十項並不因本約定書終止而失效。 

七、約定事項的變更 

如果出現不可預見的情況，影響業務工作如期完成，或需要提前出具業務報告時，

甲乙雙方均可要求變更約定事項，但應及時通知對方，並由雙方協商解決。 



11 

八、終止條款 

1. 如果根據乙方的職業道德及其他有關專業職責、適用的法律、 法規或其他任

何法定的要求，乙方認為已不適宜繼續為甲方提供本約定書約定的業務服務時，

乙方可以採取向甲方提出合理通知的方式終止履行本約定書。 

2. 在終止業務約定的情況下，乙方有權就其於本約定書終止之日前對約定的業

務服務項目所做的工作收取合理的業務費用。 

九、違約責任 

甲乙雙方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規定承擔違約責任。  

十、適用法律 

本約定書的所有方面均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進行解釋並受其約束。 

十一、雙方對其他有關事項的約定（如有） 

(1) ... ... ... ... 。 

(2) ... ... ... ... 。 

 

附件：預定的報告格式 

本約定書一式兩份，甲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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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ABC 有限公司                              乙方：M&N 會計師事務所 

 

J L K{簽名}                                           X Y Z{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ABC 有限公司董事 JLK                                  XYZ 執業會計師 

代表簽署                                              代表簽署 

20X2 年 X 月 X 日                                      20X2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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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a：對應收賬款明細表執行商定程序的報告示例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ABC公司： 

我們接受委託，對 貴公司20x1年12月31日的應收賬款明細表執行了與 貴公司商

定的程序。這些程序經 貴公司同意，其充分性和適當性由 貴公司負責。我們的

責任是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對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和業務約定書的

要求執行商定程序，並報告執行程序的結果。本業務的目的僅是為了協助 貴公

司評價應收賬款記錄的正確性。現將執行的程序及得出的結果報告如下： 

一、執行的程序 

1. 取得 貴公司編制的20x1年12月31日的應收賬款明細表，驗算合計數，並與總

分類賬核對是否相符。 

2. 從應收賬款明細表中抽取50家客戶，檢查對應的銷售發票與主營業務收入明

細賬是否相符。抽取方法是從第10家客戶開始，每隔20家抽取1家。 

3. 對應收賬款明細表中餘額較大的前200家客戶進行函證。 

4. 對未回函的客戶，檢查銷售發票、發運憑證和訂貨單是否相符。 

5. 對回函金額不符的客戶，取得 貴公司編制的差異調節表，並檢查差異調節是

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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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程序的結果 

1. 執行第1項程序，我們發現應收賬款明細表合計數正確，並與總分類賬核對相

符。 

2. 執行第2項程序，我們發現銷售發票與主營業務收入明細賬相符，抽取餘額佔

應收賬款明細表合計數的10.5%。 

3. 執行第3項程序，我們對應收賬款明細表中餘額較大的前200家客戶發出詢證函，

函證餘額佔應收賬款明細表合計數的比例為80%。 收到180家客戶的回函，回函

金額XX元，差異XX元，（其中正差XX元，負差XX元），其餘20家客戶未回函。 

4. 執行第4項程序，我們發現未回函的20家客戶的銷售發票、發運憑證和訂貨單

相符。 

5. 執行第5項程序，我們發現除以下回函金額不符外，其他差異通過差異調節表

調節消失（列出回函金額不符的應收賬款）。 

上述已執行的商定程序並不構成審計或審閱，因此我們不對上述應收賬款明細表

發表審計或審閱意見。如果執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執行審計或審閱，我們

可能得出其他應報告的結果。 

本報告僅供貴公司用於第一段所述目的，不應用於其他目的及分發給其他單位或

個人。本報告僅與上述特定財務數據有關，不應將其擴大到 貴公司財務報表整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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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Z{簽名} 

XYZ執業會計師 

M&N會計師事務所 

20X2年X月X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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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b：執行與併購計劃相關的商定程序的報告示例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ABC公司： 

我們接受委託對Y公司的財務信息執行了下面所列程序。這些程序經 貴公司同

意，其充分性和適當性由 貴公司負責。我們的責任是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對

財務信息執行商定程序準則》和業務約定書的要求執行商定程序，並報告執行程

序的結果。本業務的目的僅是為了幫助 貴公司瞭解對Y公司截至20X1年12月31

日的併購計劃。 

我們所執行的程序及其結果如下： 

（一）貨幣資金 

我們從以下銀行取得了銀行詢證函回函。通過比較，我們發現銀行確認的存款餘

額與Y公司銀行存款餘額調節表中相應金額一致。我們通過計算檢查了銀行存款

餘額調節表的編制，並將計算得到的各銀行存款賬戶餘額與相應的總賬餘額進行

了比較。 

銀行  2 0x1年 12月 31日 的總賬餘額 

D銀行  $106,000 

E銀行  $214,000 

 $320,000 

 

執行上述程序我們未發現任何異常。 



17 

 

（二）應收賬款 

1. 我們加總了列在應收賬款賬齡分析表中所有顧客的賬戶餘額 （以A標識），並

將得到的總額與總賬餘額進行了比較。 

我們未發現差異。 

2. 我們對應收賬款賬齡分析表中列示的各個顧客在20x1年12月31日的賬戶餘額

（以A標識）與應收賬款明細賬的餘額進行了比較。 

比較的結果沒有發現異常。 

3. 我們在以A標識的賬戶餘額中抽取了50家顧客進行追查，包括查找應收賬款明

細賬對應的未收款發票。顧客的抽取方式是從第8家顧客開始，每隔15家抽取一

家。 

對所抽取的50家顧客賬戶餘額進行追查，沒有發現異常。抽取的餘額共佔顧客賬

戶總餘額的 9.8%。 

4. 我們對應收賬款分析表中餘額較大的前150家顧客發出了詢證函，得到的詢證

結果在下面予以說明。我們還對沒有作出答覆的顧客餘額進行了追查，查看了有

關的發票和運單。按照與貴公司管理層的約定，單筆餘額差異在500元以下的視

為不重要，對其不再執行進一步程序。 

我們發出詢證函的150家顧客中，有140家作出了答覆，10家沒有作出答覆。根據

收到的詢證答覆，我們發現其中120家顧客不存在異常，其他20家存在差異，一部

分差異的金額視為不重要（如前面所界定的），另一部分差異通過調節表的調整

後消失。根據賬齡匯總的詢證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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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1年12月31日應收賬款 

賬齡 顧客的賬戶餘額（元） 發出的詢證金額（元） 得到的詢證結果（元） 

未到期的 156,000 76,000 65,000 

過期的:    

  少於1個月 60,000 30,000 19,000 

  1至3個月 36,000 8,000 10,000 

  超過3個月 48,000 48,000 8,000 

合計 300,000 162,000 102,000 

 

上述已執行的商定程序並不構成審計或審閱，因此我們不發表審計或審閱意見。

如果執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執行審計或審閱，我們可能得出其他應報告的

結果。 

本報告僅供貴公司用於第一段所述目的，不應用於其他目的及分發給其他單位或

個人。本報告僅與上述特定財務數據有關，不應將其擴大到Y公司財務報表整體。 

X Y Z{簽名} 

XYZ執業會計師 

M&N會計師事務所 

20X2年X月X日，於澳門 

 


